
关于民生理财贵竹固收增强 3 个月持有期 3 号理财产品

增加销售对象及合同调整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为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我司拟自 2025年 10月 14日（含）起，对民生理财贵竹固

收增强 3个月持有期 3号理财产品（产品代码：FBAE46303）新增 E份额，并面向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销售。

由于不同份额的销售对象及适合投资者、认购/申购起点金额、认购/申购递增金额、最

小赎回份额、认购/申购金额限制、赎回份额限制、业绩比较基准等产品要素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产品合同中的相关内容将按照不同份额进行表述。E份额主要要素信息更新如下：

一、“一、理财产品基本信息”中：

产品代码 E份额：FBAE46303E

销售对象及适合投资者

本理财产品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销售，其中，E份额：非民生银行客户，

具体以代理销售机构为准。经理财产品管理人评估，购买本理财产品的投

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须为平衡型、成长型和进取型。如代理销售机构

对本理财产品的风险评级与管理人评级不一致，以代理销售机构最终披露

的评级结果对应的销售对象及适合投资者为准。如代理销售机构适用和管

理人不同的投资者与理财产品的匹配方法，以代理销售机构向投资者最终

披露的匹配方法为准。

认购/申购起点金额 E份额：【1】元。

认购/申购递增金额 E份额：【1】元。

最小赎回份额 E份额：【0.01】份。

最低持有份额 E份额：【0.01】份。

认购/申购金额限制
E份额：无限制。

管理人可对认购/申购金额限制进行调整，并以公告方式进行信息披露。

赎回份额限制

E份额：无限制。

管理人可对赎回份额限制进行调整，并以公告方式进行信息披露。如发生

巨额赎回，则按照理财产品合同约定的巨额赎回处理。详见“七、理财产



品申购与赎回”。

业绩比较基准

E份额：2.3%-3.0%（年化）

业绩比较基准不是预期收益率，不代表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际收益，不构

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本理财产品计划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

于 80%；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20%；投资于商品及金融衍生品

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10%。本业绩比较基准由管理人依据理财产品的投资

范围及比例、投资策略、收益测算、产品费用，并综合考量市场环境等因

素制定。

产品费用

1. 固定管理费率：【0.50】%/年

2. 销售费率：E份额：【0.50】%/年

3. 托管费率：【0.03】%/年

4. 业绩报酬：无。

理财产品存续期内，管理人根据市场情况或相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需

对业绩报酬提取的比例、标准等进行调整时，管理人将提前三个工作日

通过《投资者权益须知》“信息披露”约定的方式进行信息披露。如涉及

提高服务费率或新增服务收费项目等情形时，应当先征得投资者同意；

投资者不接受的，可在最近一个可赎回的开放日赎回本理财产品，具体

方式等以届时公告为准。如发生巨额赎回，按照理财产品合同约定的巨

额赎回处理。

5. 其他费用：会计师费、律师费、交易费、手续费等按照国家有关法令

规定属于理财资产应列支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具体以实际发生为准，按相

关法令规定或合同约定支付。

其他产品费用规则详见“八、理财产品的费用和税收”。

二、根据《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要求，同步更新本理财产品的

代理销售机构信息：

机构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号

官方网站：www.cmbc.com.cn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95568



机构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号

官方网站：www.hxb.com.cn

客户服务热线：95577

有关修改详见管理人更新后的《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理财产品说明书》《理财产品投

资者权益须知》及《理财产品投资协议书》。此次调整不会对存量份额持有人产生实质性影

响，投资者可在每个产品开放日通过代理销售机构办理相关业务。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民生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的支持！敬请关注民生理财正在热销的理财产

品。

特此公告。

民生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 10月 14日


